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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人社办发〔2015〕216 号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区（市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成都高新区人事劳动和社

会保障局，成都天府新区社会事业局： 

根据《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

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成府发〔2015〕27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我

市新形势下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相关工作,现将《成都市灵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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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成都市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实施细则 

       

         

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  

2015 年 11 月 19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林青；联系电话：8770659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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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一、灵活就业界定 

我市纳入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灵活就业（以下简称

灵活就业）是指从事无固定雇主，通过非全日制、临时性、季节

性、弹性工作等方式取得劳动报酬或自主创业但未取得营业执

照、有经营收入的非正规方式实现的就业。我市灵活就业的主要

形式包括： 

（一）从事社区服务的包括：街道小贩、家庭作坊、修鞋擦

鞋、家庭日用品维修、废品回收、夜市摊点、服装织补洗涤、配

钥匙等。 

（二）从事家庭服务的包括：家政钟点工、儿童接送、老人

陪护、病人陪护、搬运送货、下水道疏通、居家手工艺等。 

（三）从事临时性、季节性劳务服务等。 

（四）自主创业的开设网店、实体店等。 

纳入我市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灵活就业具体工作种类

由各区（市）县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并向社会公布。 

二、补贴范围 

具有我市户籍，在法定劳动年龄内，正在从事灵活就业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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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个体身份参加了我市社会保险的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。 

（一）持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的就业困难人员。 

（二）毕业后 3 年内从事灵活就业，且办理失业登记的高校

毕业生。 

（三）市政府确定的其他人员。 

三、补贴标准 

我市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城

镇职工基本养老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标准的 70%确定。具

体如下： 

每月基本养老保险费补贴计算公式为：［上年度四川省在岗

职工月平均工资］×［养老保险个体参保人员缴费比例］×70% 

每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补贴计算公式为：［上年度成

都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］×［医疗保险个体参保人员缴费比例］

×70% 

四、补贴申报材料 

纳入补贴范围人员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时应提供以

下材料: 

（一）本人居民身份证、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原件，符合条

件的高校毕业生还应提供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》原件； 

（二）由本人填写的《成都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

报审批表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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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指定开户银行本人储蓄卡或存折原件； 

（四）区（市）县要求的其他材料。 

五、补贴申报、审核和发放流程 

（一）申报补贴本人每月初提供上述材料向户籍所在地村

(社区)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站提出上一个月的补贴申请；未

建村(社区)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站的，直接向乡镇（街道）

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直接申请。 

（二）村(社区)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站对申报人申报材

料进行初审，并通过成都市统筹城乡劳动保障四维公共服务体系

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校验和录入，校验不通过的不予受理补贴申

请，并当面说明原因。符合条件的在社区公示 5 日，公示内容应

包括申报人灵活就业形式、地点、起止时间等基本情况，公示无

异议的，报乡镇（街道）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。 

（三）乡镇（街道）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根据村（社

区）提供的公示情况，以及调查抽查情况，3 个工作日内在成都

市统筹城乡劳动保障四维公共服务体系管理信息系统中完成复

核；乡镇（街道）直接受理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8 个工作日内完

成初审、校验录入、公示和复核工作，并汇总上报区（市）县就

业服务管理部门。 

（四）区（市）县就业服务管理部门 3 个工作日内在成都市

统筹城乡劳动保障四维公共服务体系管理信息系统中完成审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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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报同级人社、财政和审计部门审批。审批通过后，区（市）县

就业服务管理部门直接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申报人提供的个人银

行账户内。 

六、补贴的终止 

已经申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人员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

停止发放社会保险补贴： 

（一）已领取个体工商营业执照。 

（二）被用人单位招用。 

（三）终止灵活就业或未按规定进行灵活就业登记。 

（四）未缴纳或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。 

（五）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期限已满。 

（六）已按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并领取养老金。 

（七）有违法违规行为。 

七、人员管理 

街道（乡镇）社区劳动保障机构应该加强对灵活就业人员的

管理，协调有关方面为灵活就业人员解决具体困难，不定期开展

检查和抽查，并对其工作进行经常性指导。灵活就业人员应服从

社区劳动保障机构的管理，遵守有关法律法规，在劳动保障机构

的指导下从事灵活就业工作；灵活就业人员如中止就业或变更就

业形式，应在中止或变更后的 15 天内向社区劳动保障机构报告

情况，不得故意隐瞒情况骗领社会保险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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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补贴期限及资金来源 

持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的就业困难人员初次申报年龄距法定

退休年龄不足 5 年（不含 5 年）的，补贴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 5

年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累计最长不超过 3 年；符合条件的高校毕

业生补贴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 2 年；市政府确定的其他人员按其

规定执行。已按原规定领取了社会保险补贴（含用人单位吸纳社

会保险补贴和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）的，其补贴期限相应扣减。

本补贴所需资金由各区（市）县就业专项资金和残疾人就业专项

资金中列支。 

 

附件： 成都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报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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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 

申请人姓名  性别  年龄  

养老保险号  医疗保险号 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就业失业 

登记证编号 
 

就业困难 

人员类别 

困难人员 大学生 其他 

    

就业类型   就业时间  申报时间  

本人开户 

银行名称 
 账号  

申请补贴月度 年    月      至      年    月 

以上表格内容由申请人填写 

申请社保补贴 

及金额（元） 

养老保险  
受理经办人  

医疗保险  

社区公示情况 

说明和核查意见 
 

街道（乡镇）劳动
保障所核实意见 

 

就业服务 

管理机构 

审核意见 

经办科（处） 负责人 

 

年  月   日 

 

年  月  日 

备注  

 

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2015 年 11 月 20 日印发              


